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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确实无法避免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及
地震观测环境工程指南（试行）

一、行政许可内容

确实无法避免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及地震观测环境工程批准。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十五条；          

2、《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04年6月17日国务院令第409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3、《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2003年11月27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第十三条。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行政许可条件 

许可条件为：建设单位或者采矿权人等在地震监测设施及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或者进行采石取土等，对地震观测环境未造成妨害；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妨害的，应增建抗干扰工程或拆迁、重建地震监测设施，并承担全部费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年12月29日通过）第十五条；《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04年6月17日发布）第三十三条；《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2003年11月27日通过）第十三条。）

五、申请资料

1、申请报告；

2、工程选址位置图；

3、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法律依据：本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六、申请表格

申请人需填写《确实无法避免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及地震观测环境工程审批表》，（注：此表格在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下载或在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免费领取）。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委员会办公室。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委员会办公室。

九、行政许可程序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受理申报资料；

2、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委员会办公室局对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核，提出相应保护措施。建设单位增建抗干扰工程或采取其它措施后，方可进行建设。

十、行政许可时限

10个工作日。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予以许可后核发批文，无期限规定。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经许可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

无。

十四、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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